
 

 

 

京都市会吉祥物 

MATAKICHI・MATARINU 

 在此为大家介绍与我们生活紧密相关的 

“京都市会”。 

 

京 都 市 会 

市会议场（市役所主楼内） 

我们的市会 



 

 

 

 

 

 

 

 

 

 

 

 

 

 

 

 

 

 

 

 

 

 

 

 

 

 

 

 

 

 

 

 

 

 

 

 

 

 

 

 

 

 

 

 

 

  

 市会被赋予各种权限，以便作为市民的代表充分发挥作用。  

○ 议决权 

    这是市会权限中最基础的权限，市会有权对制定、调整和废除条例、编制预算、审批决算，还将对重要合同的签 

   订等问题进行表决，做出代表全市的决策。 

○ 选举权与同意权 

    通过选举选出议长、副议长和选举监管委员等。 

    当市长选任副市长和审计委员时有权给予同意。 

○ 要求检查・监查的权限 

    市会有权监管市政事务管理和决议执行及出纳情况，比如审查有关市政的事务性文件和账单等。另外，有权要求 

    监查委员实施监查并向市会汇报其结果。 

○ 调查权 

    市会有权独立对市政事务工作进行调查，并可根据需要要求有关人员出面或作证。 

○ 提交意见书的权限 

    就涉及到本市公共利益的事项，市会有权向国会或有关行政机关提交意见书。                            

○ 受理请求・请愿的权限 

    市会有权受理市民以请求或请愿形式提出的有关市政的各种要求。 

  

 京都市政府负责福利、教育、道路和公园建设等各种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事务。因此，市政要充分反映市民的

意见。于是,市民通过选举，直接选出作为其代表的市会议员和市长，并委托他们运作市政建设【二元代表制】。 

  市会具有针对条例议案等有关市政的各种议案进行审议，敲定全市决策和基本方针这样一种议事机关的职能。另一方

面，市长具有执行机关的职能, 依据市会的决定，实际推进服务于市民的相关工作。此外，市会还具有监督市政执行情

况的职能。 

 如上所述，市会和市长处于独立和对等 

关系之中，如同车的两个轮子，互相合作 

又彼此牵制，共同努力为广大市民实现 

更好的市政建设。 

  

 市会由市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构成。 

○ 议员  

    议员作为市民的代表将广大市民的声音反映到市政工作之中， 

    并致力于增进市民的福利。京都市会的议员定额为 67 人， 

    议员任期为 4 年。各选区的议员定额如右图所示。 

○ 议长・副议长  

 议长和副议长从议员中由选举选出。议长是市会的代表，其职责 

    是维护议场秩序、主持会议，指挥和监督市会事务工作。副议长在 

    议长缺席时代替议长履行其职务。 

○ 会派 

  会派指的是具有相同政治思想和意见的议员聚集形成的市会内部团体。 

    京都市会规定，作为一个具有谈判资格的团体，会派必须由 5 名以上的 

    所属议员构成。 

市 会 的 主 要 权 限 

市 会 的 组 织 结 构 

市 会 的 职 能 

 人们通常把某市的议会称作“市议会”，而

京都市从议会出现的明治时代以来就一直使

用“市会”这个叫法。 

 

 



 

 

 

 

 

 

 

 

 

 

 

 

 

  

 

 

 

 

 

 

 

 

 

 

 

 

 

 

 

 

 

 

 

 

 

 

 

 

 

 

 

 

 

 

 

  

 京都市会于 2014 年度引入了每年召开一次例会的“全年议会”制度。 

 作为每年召开一次的例会，除规定大致为 1 年的会期（议会在法律上可以展开活动的时间）外，还在会议期间固定

设置了集中召开全体会议和委员会对议案等进行审议的时间（每年 4 次：5 月、9 月至 10 月、11 月至 12 月、2

月至 3 月），而如果需要对议案等实施紧急审议，将另行设置必要的审议时间。 

 另外，会议期间除审议时间外，也会定期召开委员会，审查付托案件和请愿， 

积极开展市政听证和有关主管事务的调查和考察等活动。 

○ 全体会议 

  全体议员聚在一起召开的会议， 

 就议案是否通过等问题做出市会最终决定。  

○ 委员会 

   为保证全体会议的审议效率，设立由少数议员构成的委员会， 

 针对议案等展开详细而专业的审议。 

    ◇ 常任委员会 

   这是常设的委员会，在负责审查条例等议案和请求、请愿等工作的同时， 

  还将开展各个委员会负责的京都市事务相关调查等工作。 

总务消防委员会 

(13 名) 

环境福利委员会 

(13 名) 

文化教育培育委员会 

(14 名) 

城市建设委员会 

(14 名) 

产业交通水道委员会 

(13 名) 

城市规划、财政、税

金、防灾、消防  等 

环境、垃圾、福利、医

疗 等 

文化、体育、市民生

活、育儿、教育  等 

城市规划、景观、 

道路、公园  等 

观光、工商业、 

农林业、市营巴士、地

铁、自来水、 

下水道     等 

◇ 特别委员会 

      为了审查和调查特别问题而根据需要设立的委员会，在性质上，相关问题审查和调查结束后就会解散特别 

        委员会。预算和决算也是设立特别委员会（67 名）第 1～3 分科会（22～23 名）进行审查的。 

  ◇ 市会运营委员会 

      为展开市会内部联络交涉等事务而设立的委员会，除了全体会议的议事运营工作外，还要就会议规则、 

    议长咨询事项和其他市会运营相关问题进行协商。 

 

○ 旁听（全体会议） 

   市会的全体会议和接受旁听（允许携带轮椅和导盲犬，助行犬，助听犬）。 

    旁听手续从开会前 1 小时开始在市役所主楼 1 层的大楼问讯处进行办理，按先后顺序发放旁听券。针对全体会 

议，如在开会 5 天前（双休日和节假日除外）提出申请，可在旁听席提供手语翻译服务。 

○ 旁听（委员会）  

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某些委员会除外）议和接受旁听。（允许携带轮椅和导盲犬，助行犬， 

助听犬）。 

    旁听手续从开会前 1 小时开始在市政府主楼 2 层市会咨询处受理申请，按先后顺序发放旁听証。 

    您还可以在市议会开放空间观看委员会会议。 

○ 在线转播 

提供全体会议和委员会会议的现场视频和录制视频。可在市议会网站和市议会 YouTube 频道上查阅。 

○ 电视转播 

  KBS 京都电视台将直播全体会议上各会派的代表提问（质询）情况，并配手语同传翻译。 

○ 区役所和办事处播放 DVD 资料 

  为方便更多市民接触市会，我们会在区役所和办事处播放预算・决算特别委员会（市长综合质询）的 DVD 资料 

 （市长综合质询结束后约 5～7 天时间）。 

市 会 的 营 运 

市会的旁听及其他 

全体会议会场 

委员会室 



 

 

 

 

 

 

 

 

 

 

 

 

 

 

 

 

 

 

 

 

  

     

 

 

 

  

 

 

 

 

 

 

 

 

 

 

 

 

 

 

 

（修订于 2025 年 6 月） 

 

 

  

  市民都可通过请求或请愿的形式向市会提出有关市政的要求。 

 经过议员介绍的称为请求，未经介绍的称为请愿。 

 在获得通过的请求中，市会将全体会议认为应当采取措施 

的请求通知市长，要求予以解决。 

  请愿不需要议员的介绍，但不进行表决。 

 

○ 市会报等刊物 

  为了向市民宣传市会的各种活动，加深他们对市会和市政的理解与关注， 

    我们通过发行《京都市会报》和各种刊物（折页宣传册、海报等）来开展宣 

    传活动。 

○ 市会网址 

  对市会的作用和组织结构等做出通俗易懂的介绍，并刊登了会议日程、审 

议结果和委员会活动等信息。另外还公开了全体会议和委员会的记录、政务 

活动经费相关执行情况和收支报告等。 

○ 市会图书与信息室（市役所主楼 2 层） 

  为了给议员开展有关市政及其他问题的调查研究提供便利而设置，这里收 

藏了政府公报、政府刊物、京都市和京都府的刊物、图书、报纸、杂志和各 

种资料。普通市民也可以到此查阅（不对外出借）。 

○ 信息公开 

  大家可以在市会图书与信息室查阅全体会议和委员会的记录、各种资料、   

有关议员资产的报告、政务活动经费相关报告和收据等。 

 

〒604-8571 京都市中京区寺町通御池上 上本能寺前町４８８ 

京都市会事务局（市役所主楼 2 层） 
总务科（综合业务、全体会议旁听）        电话 075(222)3700  FAX 075(222)3713 

议事科（议事运营、请求・请愿受理）    电话  075(222)3703            ※ 3 科通用 

调查科（调查、法制、宣传）       电话 075(222)3697 

请 求 ・ 请 愿 

市 会 的 宣 传 和 信 息 公 开 

  

   京都市会于 2014 年 3 月制定了京都市会的《议会基本条例》——京都市会基本条例，针对市会和议员开  

  展议会活动的理念、原则和制度等基本问题做出了规定。 

 

京都市会基本条例 

○条例的特征 
・着眼于“京都特有的自治历史”，在“序言”中表现了京都特色 
・规定了要加强针对市长等人的监督功能，要提高政策立案和提案的活跃性 
・重视要成为对广大市民具有开放性的市会 
・利用京都拥有众多大学的城市特性，规定要积极借鉴专业见解 

 

○制定条例的目的 
   ・明确市会和议员的作用。 
   ・让市会理想状态和市会追求的方向成为全体议员的共识。 
   ・为市会改革举措提供依据。 

  未来的最终目标…                     

     要对得起广大市民的期望，为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和实现京都市的发展做出贡献。 

 


